
山东省园林绿化行业“优秀通讯员”“优秀

宣传企业”评选管理办法

为全面加强全省园林绿化行业信息宣传工作，规范“优

秀通讯员”“优秀宣传单位”评选工作，根据省园林绿化行

业协会《关于建立通讯员制度的通知》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一）本办法适用于山东省园林绿化行业“优秀通讯员”

“优秀宣传单位”评选管理工作。

（二）省园林绿化行业协会秘书处负责全省园林绿化行

业“优秀通讯员”“优秀宣传企业”评选管理工作。

二、评选对象

（一）“优秀宣传单位”参评对象为省园林绿化行业协

会会员单位；

（二）“优秀通讯员”参评对象为省园林绿化行业协会

通讯员队伍。

三、评选条件

（一）参与评选的单位应符合以下要求：

1.严格遵守《山东省园林绿化行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

（草案）》，认真履行会员职责；

2.信息宣传工作到位，配合省协会建立通讯员制度，并

按要求及时报送各类信息稿件；



3.无严重违法违规事件，无媒体曝光或相关部门通报批

评事件，不存在重大不良社会影响事件。

（二）参与评选的通讯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1.无违法违纪现象，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品行端

正，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了解熟悉本行业或本单位主要业务的历史、现状和发

展动态；

3.善于捕捉新闻线索，密切关注行业新闻动态，认真履

行通讯员职责，做好上传下达工作。

四、评选时间

（一）“优秀通讯员”“优秀宣传单位”评选工作每年

度开展一次；

（二）每一评选年度稿件录用情况统计日期截止至本年

度的 9 月 30 日，第四季度录用情况自动计入下一年度评选

统计周期；

（三）省园林绿化行业协会秘书处将于每年度的 10 月

31 日前完成评选工作。

五、评选方法

报送稿件经《山东园林》、“简讯”、省协会官网、微

信公众号等媒体形式发布的，视为录用；

评选按照各单位、各通讯员报送稿件录用情况的综合得

分进行，录用稿件实行每篇计分、累计总分的方法。



（一）评分标准

山东省园林绿化行业稿件录用评分标准

序号 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1 内容方面

①反映企业重大新闻的；

②落实国家及省市级重要决策措施、活动、成果的；

③具有针对性、建议性的消息、评议、调查报告，被

有关单位、主流媒体采纳、发布的；

④行业相关学术成果等

3

①反映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管理创新的；

②企业开展的公益性、社会福利活动；

③报道企业员工先进事迹等

2

①反映企业发展、展现企业风采的；

②展现职工生活思想动态等 1

2 质量方面

①时效性强；

②内容真实，事实准确，材料充实；

③主题鲜明，层次分明，文笔流畅，语言生动准确；

④有一定教育意义或推广价值

3

①时效性较强；

②内容真实

③主题集中，有一定结构层次，语言凝练，通俗易懂

2

①内容真实

②语言规范，语句通顺，无错别字 1

3 发布媒体

《山东园林》
3

省园林绿化行业协会官网、微信公众号
2

简讯
1

（二）计分方法

1.被录用的每篇稿件得分情况由内容、质量与发布媒体

三部分共同决定。



计算公式：每篇稿件得分=内容分+质量分+发布媒体分

2.个人综合得分为每评选年度统计周期内每篇稿件录

用情况得分之和，单位综合得分为通讯员个人得分之和；

3.同一稿件经两种以上（含两种）媒体形式发布的，取

最高值计算，不作重复计分；

4.评选年度内变更通讯员的，应自变更事由发生后 7 日

内提交书面变更申请。变更前稿件录用得分，不发生人员间

的承继，但仍计入单位综合得分。

六、奖项设置

1.评选活动按综合得分高低设立“优秀通讯员”一二三

等和鼓励奖等个人奖项，及“优秀宣传单位”团体奖项；每

一奖项具体奖励人数及单位数量由省园林绿化行业协会秘

书处根据每年度评选周期内稿件录用情况研究确定。

2.“优秀通讯员”“优秀宣传单位”将于省园林绿化行

业协会每年度年会上进行表彰通报；对获得一二三等奖的通

讯员，拟颁发获奖证书并给予适当物质奖励;对获得鼓励奖

及优秀宣传单位的通讯员、单位,拟颁发获奖证书。

七、附则

（一）本办法由省园林绿化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山东省园林绿化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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